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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及相关法律、政法规的规定，并依据

☑ 中标通知书（招标编号：SZZXDL-2025-00025（SSZX2025-021）

□ 其他批准文件

甲、乙双方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就甲方委托乙方开展

“龙岗区临时用林复绿技术服务”服务事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。双方承诺遵

守并切实履行以下条款：

第一条 项目基本情况

1.1 项目名称：龙岗区临时用林复绿技术服务

1.2 采购方式为：（1）公开招标

（1）公开招标 （2）竞争性谈判 （3）单一来源

（4）邀请招标 （5）询价 （6）直接确定供应商

（7）其他

1.3 项目实施地点：深圳市龙岗区

1.4 政府采购品目：服务类

1.5 数字化交付情况：

□ 是  否

1.6 项目服务内容：

1、对建设项目临时使用林地的复绿方案进行技术审查。

根据《广东省林业局关于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、林木补种标准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粤林规〔2021〕3 号）要求，对建设项目临时使用林地的复绿方案进

行技术审查，对复绿方式、植物选择、施工组织、施工时间、抚育管护等方面，

以及复绿方案是否符合上级有关技术规程和安全生产要求进行审查，并出具详细

的技术审查意见。

2、对已到期临时使用林地复绿情况协助开展复绿现场核查。

核实清拆撤场范围、面积；监督复绿单位回填土壤；监督施工单位按设计方

案种植苗木；监督施工单位是否按照设计方案的养护标准进行初步养护。

3、对临时使用林地复绿情况协助开展复绿现场核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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